
湛江币生态坏境局

湛环罚字〔2023〕12号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湛江市麻章区佳恒洗衣有限公司: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: 91440811‖A4＂AMU9P

法定代表人:朱华松

住所:湛江市麻章区麻章镇郭家村228号

-、环境违法事实和证据

根据群众投诉线索’ 2023年6月3日’我局麻章分局执法

人员到你公司位于湛江市麻章区麻章镇郭家村228号的床上用

品和桌布洗涤建设项目（以下简称洗涤项目）进行现场检查’并

于当天对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朱华松进行调查询问°现场检查

时’你公司洗涤项目正在运营’配套的废水治理设施停用’该设

施的废水排放口没有废水外排;洗涤项目废水收集池有2根排水

软管与外环境连通’检查时该废水收集池的洗涤废水正通过软管

排放到你公司西面的林地;我局委托的中科检测技术服务（湛江）

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对你公司洗涤项目排放到西面林地的废水

进行采样检测’其出具的《环境检测报告》（报告编号: ⅡJ2306

14—02）显示’你公司洗涤项目排放的废水中pⅡ值为9.9（无量

纲）、化学需氧量浓度为106Ⅲg／L’分别超过广东省地方标准《水



污染物排放限值》（DB4《／26＿2001）第二时段一级标准（pH值6

ˉ9｀化学需氧量90Ⅲg／L）排放限值的0.9（无量纲）和0.18倍°

以上事实’有如下证据证明:

L你公司于2023年6月3日提供的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、

居民身份证复印件1份’证明你公司名称和你公司法定代表人朱

华松的身份;

2.我局麻章分局执法人员于2023年6月3日制作的《调查

询问笔录》1份、《现场检查（勘察）笔录》1份、现场照片、视

频录像’中科检测技术服务（湛江）有限公司于2023年6月14

日出具的《环境检测报告》（报告编号: ⅡJ230614ˉ02）’我局麻

章分局于2023年6月3日作出的《采样监测通知书》及送达回

证、 2023年7月19日作出的《监测结果告知书》及送达回证’

证明对你公司以不正常运行水污染物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

式排放水污染物的环境违法行为的调查情况’以及依法将监测结

果告知你公司的事实;

3.湛江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于2023年5月29日受理的湛

江市123↓5政务服务热线诉求拟办单1份’证明本案案源;

4.我局麻章分局于2023年6月3日提供的执法人员执法证

复印件2份’证明我局执法人员的身份和资格。

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

第三十九条“禁止利用渗井、渗坑｀裂隙、溶洞’私设暗管’篡

改、伪造监测数据’或者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

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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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°’’的规定°

2023年7月17日’我局向你公司送达《责令改正环境违法

行为决定书》 ［湛（麻）环限改字〔2023〕2号］’责令你公司立

即停止环境违法行为’并采取有效措施’尽快恢复水污染物防治

设施正常稳定运行’确保废水稳定达标排放;在水污染防治设施

未能正常稳定运行、未能确保废水稳定达标之前’你公司的洗涤

项目不得投入使用°你公司于2023年8月7日向我局提交了《整

改报告书》’我局执法人员于8月9日对你公司的整改情况进行

复查’检查时’你公司的洗涤项目未运营’配套的污水处理设施

的排水口已用水泥封死’没有废水外排;用于将废水收集池的洗

涤废水排放到当事人西面林地的2根排水软管已拆除;洗涤项目

配套建设的污水处理设施已完成升级改造。 8月29日’我局执

法人员再次对你公司进行现场检查°经查’你公司产生的洗涤废

水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大部分循环利用’没有回用的剩余废水

委托广东明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理。

我局于2023年8月2日向你公司送达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

书》（湛环罚听告字〔2023〕2号）’告知你公司违法事实、证据、

处罚依据、裁量标准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’并明确告知你公司依

法享有提出陈述、申辩和申请听证的权利’你公司于当天向我局

提出听证申请’我局于2023年8月4日向你公司送达《行政处

罚听证通知书》（湛环听通字〔2023〕2号）’你公司于2023年8

月17日向我局提交《放弃陈述、申辩、听证承诺书》’表示自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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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弃陈述｀申辩和听证的权利。

在办理行政处罚案件过程中’我局同步启动你公司以不正常

运行水污染物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案的生

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。我局与你公司通过磋商方式对该案生态环

境损害的责任认定、赔偿履行方式等事项达成一致’并于2023

年9月11日签订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》 ［粤湛环赔（2023）

3号］’你公司于2023年9月19日缴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费用’

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。

以上事实’有如下证据证明:

1.我局于2023年7月13日作出的《责令改正环境违法行为

决定书》 ［湛（麻）环限改字〔2023〕2号］和7月17日的送达

回证’证明我局责令你公司改正环境违法行为的事实;

2.你公司于2023年8月7日向我局提交的《整改报告书》’

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2023年8月9日《现场检查（勘察）笔录》

及现场照片、 2023年8月29日的《调查询问笔录》’证明我局

对你公司改正环境违法行为进行复查’以及你公司整改情况的事

实;

3.我局于2023年7月31日作出的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

（湛环罚听告字〔2023〕2号）和8月2日的送达回证’证明我

局在实施行政处罚前’依法告知你公司违法事实｀证据｀处罚依

据、裁量标准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’并明确告知你公司依法享有

提出陈述、申辩和申请听证的权利的事实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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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我局于2023年8月3日作出的《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》

（湛环听通字〔2023〕2号）和8月4日的送达回证、听证公告’

你公司于2023年8月2日提交的《环境行政处罚听证申请书》

和8月17日的《放弃陈述、申辩、听证承诺书》’证明经你公司

申请’我局依法通知你公司参加行政处罚案件听证会’但你公司

放弃听证及陈述申辩等权利的事实;

5.我局与你公司于2023年9月11日签订《生态环境损害赔

偿协议》（粤湛环赔〔2023〕3号）、 9月19日的广东省非税收入

一般缴款书（电子）’证明我局与你公司签订生态环境损害赔偿

协议’以及你公司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事实。

二、行政处罚的依据和种类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第八十三条第三项‘‘违

反本法规定’有下列行为之一的’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

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制生产、停产整治’并处十万元以

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;情节严重的’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

批准’责令停业、关闭:……（三）利用渗井、渗坑、裂隙、溶

洞’私设暗管’篡改、伪造监测数据’或者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

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的;……’’和《广东省生

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罚款金额裁量表》§2.8.1裁量标准

［ “裁量起点’’裁量权重10‖、 ‘‘行为表现形式为整体污染防治设

施不正常运行’’裁量权重10％、 ‘‘排污情况为除有毒有害污染物

以外的其他污染物,’裁量权重0％、“排放口所在区域为一般区域’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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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量权重0％｀ “整改情况为限期内改正’’裁量权重0‰‘‘违法行

为持续时间为5天以上15天以下’’裁量权重8‰‘‘近二年同类

违法行为情况为1次’,裁量权重0‰罚款金额＝（10％＋10％＋8％）

×100万元＝28万元］的规定’予以行政处罚;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第一项“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’

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: （一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

危害后果的……’’、《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

定》第十一条第一项‘‘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’应当从轻或减

轻处罚: （一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危害后果

的……’’和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定》（环法规〔2022〕31

号）第十一条第一款“赔偿义务人积极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

任的’相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’依法将其作为从轻、减轻或者

免予处理的情节·’’的规定’鉴于你公司积极整改’且整改效果

良好’积极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’主动减轻生态环境违法

行为的危害后果’我局决定对你公司以不正常运行水污染物防治

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的环境违法行为予以从轻

处罚’即处以罚款人民币壹拾肆万元整（￥140’000.00）°

三｀处罚决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

依据《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办法》的规定’你公司

应当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15日内’到指定银行缴纳罚款·

逾期不缴纳罚款’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

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,我局可按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％加处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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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’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出罚款的数额。

四、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的途径和期限

你公司如不服本处罚决定’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

60日内向湛江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’也可以在6个月内直

接向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’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

行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’不提起行政诉讼’又不履行本处罚决

定’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°

联系地址:湛江市人民大道中32号

联系电话: 3385518、 3390811

公开方式: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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